
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日會議 CB(2)264/00-01(03)號文件

資料文件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

教育 (修訂 )條例草案

目的目的目的目的

本 文 件 向 議 員 簡 述 《 教 育 條 例 》 及 《 教 育 規 例 》

(第 279 章 )的修訂建議。

背景背景背景背景

2 . 政府上一次全面檢討和修訂《教育條例》及《教育規例》

(以下分別簡稱“條例”及“規例” )，是在一九九三年。之後的

發展已令條例和規例在某些範疇有不足或不合時宜之處。為了更

能配合學校及教育署現時的運作需要，我們將提交一項教育 (修

訂 )條例草案，以修訂條例和規例部分條文。下文第 3 至 19 段載

述有關的修訂建議。

建議建議建議建議

教育署署長權力的轉授

3 . 條例第 5 條訂明，教育署副署長 (以下簡稱“副署長” )可

行 使條例 賦予教 育署署 長 (以下 簡稱“ 署 長” )的 任何 職能。 此

外，署長 (或副署長 )可授權教育署任何人員行使條例賦予署長 (或

副署長 )的任何職能，但條例第 9(5 )條的職能除外。第 9(5)條授

權署長可豁免以下學校或人士受條例管限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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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所提供的教育只由一系列講座，或一學科或題目的授課課

程所組成的學校；

(b ) 每週提供的學術授課少於 10 小時的學校；以及

( c ) 上文 ( a )及 (b )段所提述的任何學校的擁有人、校董、教員

或學生。

4 . 近年，愈來愈多符合第 9(5)條所列情況的學校 (以及這些

學校的擁有人、校董、教員或學生 )申請免受條例所管限。為使

署長及副署長能夠在有需要時轉授相關職務，同時確保只有某些

較高職級的人員才可行使該項重要的豁免權，我們建議署長 (或

副署長 )可授權首長級人員行使第 9(5)條所規定的權力。

發出校董註冊證明書

5 . 目前，根據條例第 29(2)條的規定，署長必須在申請人註

冊為校董時，向他發出註冊證明書。由於註冊證明書只具象徵意

義，實際作用不大，因此，我們認為不用立法規定署長必須發出

校董註冊證明書。

執行校長職能

6 . 根據條例第 53 及 57 條的規定，擔任校長職位的人選須經

校董會向署長推薦，再由署長批准。另外，根據條例第 87 條的

規定，除校長本人外，任何人均不得執行校長的職能。實際上，

基於學校運作及行政上的理由，獲校董會推薦出任校長一職的人

士，往往在未取得署長批准其出任校長之前，便開始執行校長的

職能。為了更清楚反映實際情況，我們建議修訂條例，說明只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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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董會已推薦某位人士出任校長一職，而推薦書已呈交署長考慮

批准，便可准許該名人士執行校長的職能。

上訴反對入學令的聆訊安排

7 . 目前， 6 至 15 歲的兒童可獲提供九年免費普及教育。在這

項政策下，署長可根據條例第 74 條的規定，向一名兒童的家長

發出入學令，規定家長安排該兒童就學。署長亦獲授權可更改入

學令的內容。所有反對入學令或有關更改入學令的上訴，都會交

由根據條例第 75 條成立的覆核委員會聆訊。

8 . 上述條文自一九七一年實施以來，覆核委員會所接獲的上

訴個案數目寥寥可數 (四宗 )。一九九八年，在檢討與教育有關的

行政和諮詢組織後，政府建議解散覆核委員會，並將其職能轉交

行政上訴委員會 (註 )。這項建議獲得普遍支持。我們亦已在一九九

八年七月十四日發出立法會參考資料文件，把有關建議告知立法

會。我們建議修訂條例，以實施這項建議。

督學的權力

9 . 在視學期間，以及為確定學校是否有遵守條例的規定，督

學可能需要核實在校舍內的人士的個人資料，以便採取必要的跟

進行動 (例如提出檢控 )。不過，督學是沒有法定權力要求該等人

士提供資料的。因此，我們建議賦權予署長和督學，使他們在視

學期間，如有理由懷疑校舍內有人違反條例或規例，可要求有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註 ) 現 時 我 們 有 一 個 根 據 《 行 政 上 訴 委 員 會 條 例 》 (第 4 4 2 章 )而 設立 的 行 政 上
訴 委 員 會 ， 負 責 聆 訊 不 服 在 若 干 法 定 條 文 下 所 作 行 政 決 定 而 提 出 的 上 訴 個

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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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士提供身分證明、住址和聯絡電話號碼。如有關人士拒絕提供

所需的資料，即屬違法 (最高刑罰為罰款一萬元 )。

在惡劣天氣下封閉學校

10 . 目前，署長如覺得某學校校舍內的人士有任何危險或可能

有危險，可根據條例第 83 條的規定，以書面命令該學校暫停上

課。這類書面命令必須送達該校校董，並須在憲報刊登。不過，

如天氣惡劣，例如遇上熱帶旋風或持續下大雨，學校可能需要盡

快關閉，在這些情況下，署長無法按照上述既定程序辦理。實際

上，署長會透過電台、電視或報章等其他途徑作出公布，指示學

校暫停上課。因此，我們建議修訂條例，令這項安排正式生效。

條例訂明的文件

11 . 目前，條例下所有有關申請及註冊事宜的表格、證書和許

可證 (例如教師註冊申請表格 )，以及入學令等文件，均在規例中

訂 明 ， 而 有 關 規 例 須 由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根 據 條 例 第

84(1) (z )條訂立。由於此等工作多屬日常事務，我們建議簡化程

序，把有關權力轉授署長。

管制學校藉廣告作虛假及誤導的宣傳

12 . 愈來愈多人投訴，學校在廣告中作出虛假聲明或提供誤導

的資料，例如課程內容及師資等。不過，根據條例第 86B 條的規

定，學校如對其上課地方作虛假宣傳，署長才可 對學校採取行

動。為了使學生和家長的權益得到更大保障，我們建議若學校刊

登載有涉及該校虛假或誤導資料的廣告，即屬違法 (最高刑罰為

罰款 25 ,000 元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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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安全

13 . 規例第 38 條規定，每間學校的校長須確保學校最少每月

舉行一次防火演習。消防署認為，從消防安全角度來看，每六個

月舉行一次防火演習已經足夠。因此，我們建議放寬第 38 條的

規定。

14 . 現時規例第 39 條規定，每間學校的校長須確保校舍內所

有滅火器的性能良好，並且每年再行裝填。消防署認為，就消防

安全而言，規定校長確保滅火器性能良好已經足夠，無須進一步

要求他們每年再行裝填滅火器。因此，建議我們參照消防署的意

見，取消每年再行裝填滅火器的規定。

在憲報刊登學費款額及學費的收取

15 . 根據規例第 60 條規定，署長批准一所學校所收取的新學

費後，必須在憲報刊登新學費的款額，公布周知。我們最近開始

在學校概覽中公布學費款額，讓家長容易取得學費方面的資料。

此外，規例第 67 條亦規定，學校必須在校舍的顯眼處展示一張

證明書，列明各班級的學費。我們認為這些措施 已經足夠。而

且，在憲報刊登公告，未必能有效地傳遞資料給 家長。有鑑於

此，我們建議取消現時在憲報刊登學費款額的規定。

16 . 目 前 ，根 據規 例 第 62 條的 規定 ， 除 非 獲得 署長 另行 准

許，否則學費須分 10 期或 12 期按月平均收取。此外，新學年

(通常由九月開始 )第一期學費不得在八月一日前收取。上述規定

並非完全適用於提供非正規教育課程的學校 (例如補習學校和開

辦商業課程的學校 )，因為這些學校的課程修業期長短不一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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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不一定在九月開課。為了顧及各類學校的需要，我們建議修訂

現行的規定，訂明 -

( a ) 學費會按月平均收取；以及

(b ) 第一期學費不得在早於課程開始前一個月收取。

管制學生協會

17 . 目前，所有學生協會必須根據規例第 72 條的規定，向署

長申請註冊。鑑於學生協會的活動與其他課外活動無異，並且應

由校方監管，因此，我們認為現時有關註冊的規定是不必要的。

學生人數上限

18 . 為保障學生的安全，署長必須有權力規定每間課室可容納

的學生人數上限。法律意見認為，綜合條例第 18、 80、 82 及 83

條，以及規例第 24 及 40 條的條文，署長確實具有權力指明每間

課室可容納的學生人數上限。不過，這項權力只隱含在條文中，

並沒有明確地顯示。因此，我們建議在法例中明確訂明署長的權

力，以免引起任何爭議。

提出檢控

19 . 凡違反條例和規例的規定，均屬簡易程序罪行，因此，檢

控須在罪行發生後六個月內提出。如果署長在罪行發生六個月後

才得悉有關事件，則不能提出檢控。根據過往經驗，很多時候署

長都不能在六個月的時限內得知有關罪行。舉例來說，教育署可

能是在家長作出投訴時，才知道某間學校收取的學費比核准收費

為高，而家長亦可能是在有關罪行發生六個月之後才作出投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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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使教育署能夠更有效執行法例，使家長和學生的權益得到更

大保障，我們建議容許當局在教育署得悉有關違反條例和規例事

件後的六個月內提出檢控。

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

20 . 我們會在本屆立法會會期內提交教育 (修訂 )條例草案。上

文第 3 至 19 段的建議會在條例草案通過後即時生效。

教育統籌局

二零零零年十一月


